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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推動期程 

依據溫管法第二階段係自 2021 年起至 2025 年止，本執行方
案即以第二階段期程進行相關減量策略措施。 

肆、 推動策略 

一、推動說明  

隨著全球氣候變遷加劇，2050 淨零排放已成為國際共識，

高雄市身為國內主要城市，積極面對挑戰，推動各部門淨零路徑，

並加速產業低碳轉型腳步，同時著手研擬淨零城市發展自治條例
(草案)，落實氣候治理。 

本市在「再生能源推廣」、「產業結構轉型」、「綠色經濟發展」、

「法規制度」、「提升建築能效」、「低碳交通運具」、「大眾運輸服
務」、「智慧氣候型農業」、「生態維護」、「植栽綠化」及「永續教

育宣導」等議題，積極推動各項減量方案，並參考中央推動方案

及行動方案，規劃 2021 年至 2025 年溫室氣體減量策略，策略藍
圖(如圖 12)，市府各單位之權責、任務分工、減量策略、經費預

算(如表 6)、及預估減碳量(如表 7)所示，並由各執行機關進行管

考把關，以提昇減量效益。 

本市第二期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由各部門能源、製造、住

商、運輸、農業、環境擬定措施並實施計畫，規劃 2025 年總減

碳效益約 217 萬噸 CO2e，共 58 項措施。 

 


